附件1

项目需求书

	1
	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中介公司、物业服务公司）及保障性住房巡检辅助服务项目

	2
	采购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3
	资格（资质）要求
	1. 依法设立，具有相应执业资质；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近三年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2. 投标单位需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等。

	4
	项目背景
	为积极响应国家及省市关于房地产市场秩序整治的号召，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建房﹝2021﹞55号）》及《关于印发2021年广东省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建房﹝2021﹞10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珠海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权责清单》（2024年）的最新要求，为做好合作区房地产市场、物业服务领域及保障性住房的事中、事后监管，拟开展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中介公司、物业服务公司）及保障性住房项目巡检辅助服务项目的采购工作，协助我局开展日常及专项巡检工作。

	5
	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1.辅助采购人开展合作区房地产领域及保障性住房巡检监管工作包含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配合完成现场检查记录，具体如下：

（1）开发企业销售中心及样板房巡检：检查销售行为是否合规，宣传资料是否真实准确，样板房与实际交付标准是否一致等。

（2）中介门店巡检：核查中介服务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依规完成公示及备案等工作，及时将违规线索反馈相关职能部门。

（3）物业公司巡检：评估物业服务质量，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以及物业设施维护状况等。

（4）保障性住房巡检：确保项目规范经营，检查是否存在转租、擅自对房屋进行装修等违规行为。

2.协助分析合作区房地产领域、保障性住房存在的问题，协助研究建立长效监督管理机制。

3.对巡检所遇违法违规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必要时协助拟定相关法律文件；

4.协助采购人调研合作区房地产领域、保障性住房现状，为提升合作区房地产领域及保障性住房发展建言献策；

5.协助采购人在节假日期间对房地产领域、保障性住房开展假期检查工作。

	6
	合同履行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7
	项目预算
	42.2万元

	8
	服务周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9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10
	结算方式
	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